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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下教〔2022〕4 号

区属各中小学：

《下陆区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已

报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下陆区教育局

2022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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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陆区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
实施方案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发〔2019〕26 号)和《市教育局关于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我

区实际，现制定下陆区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

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健全科学、明晰、便利

的义务教育入学制度，规范招生行为，推进教育均衡，促进教

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资源的需求，

实现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发展。全面落实阳光招生政策，规范招

生入学行为，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二）坚持依法依规原则；

（三）坚持公平公正原则。

三、招生政策

1. 落实免试入学规定。2022 年秋季，我区中小学继续实

行免试入学制度，各学校严禁采用统一笔试或者任何变相形式

的统一知识性考试方式选拔生源，严禁以各种考试、竞赛、培

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入学的条件和依据。要严格按课

程标准执行零起点教学，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原则上为年满 6

周岁（2016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含 8 月 31 日出生）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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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儿童必须入学。初中一年级招生对象为完成小学学业的适龄

儿童少年。

2. 落实科学划片招生。结合区情，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

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为每一所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

划定相对固定的服务范围，并向社会公示。对划片范围作出调

整的，各学校要认真做好家长工作，确保招生平稳有序。出现

常住人口中适龄儿童逐年增加、学位供给紧张的情况，应及时

向社会发布预警报告，合理引导家长预期。

3. 严格控制班额招生。各学校要根据校情，采取切实措施

保障学位供给，起始年级每班原则上控制小学 45 人以下，初中

在 50 人以下，不得出现 55 人以上大班额。

4. 坚持“公民同招”。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

统一管理，严格按时间、按计划、按程序招生，与公办学校同

步报名、同步录取。民办学校的招生章程和广告须提前报经审

批地教育部门备案把关后方可对外发布。原则上，民办学校的

招生范围限于审批地行政区域。

5. 落实控辍保学责任。各学校要切实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

学法定职责，按照法律规定和国家有关要求，健全控辍保学联

保机制，强化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责任。区教育局将

结合教育部、省、市下发的控辍保学数据，对全区的控辍保学

工作进行实时监测和定期通报。加强教育关爱与帮扶，防止辍

学反弹。

6. 保障随迁子女入学。坚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

学校为主”原则，落实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

策，切实简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保障随迁子女平

等接受义务教育，确保“应入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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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教育的权利。要认真摸清适龄残

疾儿童底数，按照学区服务范围，各学校要按照“一人一案”

进行分类安置，确保不失学，不辍学。依法保障能够接受普通

教育的适龄残疾少年儿童就近就便随班就读;不能随班就读的

残疾适龄儿童少年，按照市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鉴定意见，

通过特教学校就读、送教、康复等方式，保障接受义务教育。

8.落实优抚对象子女入学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

女、烈士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东楚英才

卡持卡人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要按照相关规定落实教育

优待政策。各校要简化流程，优先协调办理入学手续，做好服

务工作。

四、招生程序

1.统一网上报名。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实施网上报名，

所有公办、民办学校一律通过市教育部门建立的统一招生平台

招生，不得自行组织招生。

2. 统一组织录取。各校要根据市教育局建立的招生平台组

织实施报名登记、入学资料审查、公布录取结果等。任何学校

不得提前以任何形式登记学生信息和承诺录取。未网上录取的

学生，由户籍所在地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入学或按划片就近入读

公办学校。

3. 公布招生信息。各学校要利用门户网站、社会媒体等多

种途径，主动向社会公开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政策、招生范

围、招生计划、招生时间、招生条件、招生程序、民办学校收

费标准以及咨询电话、监督举报方式等重要信息；组织开展招

生入学政策“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等活动，全面、细致、

准确解读招生入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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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生流程

(一)招收对象

1. 小学一年级新生：符合下陆区小学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

（未注册过一年级学籍的适龄儿童）

2. 初中七年级新生：下陆区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经审

核符合下陆区入学条件的其他地区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

3.插班生：经审核符合下陆区入学条件的小学 2 至 6 年级

和初中 8 至 9 年级的学生。（平台无插班生网报，线下办理）

(二)新生入学有关规定

1.A 类（片区内有房有户）:适龄儿童少年及法定监护人户

籍在片区内，且房产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

（1）适龄儿童本人或法定监护人在片区内有独立房产和户

籍的。

（2）适龄儿童本人和法定监护人在黄石市城区均无房产，

但适龄儿童自出生之日起，即随父母一方户口在祖父母（外祖

父母或祖辈）房产处落户从未迁移的。

（3）适龄儿童本人和法定监护人在黄石市城区无房产，居

住房屋为廉租房、公租房或单位无产权房的。

（4）拆迁户适龄儿童和法定监护人户籍在片区内，且能提

供原房产在 2016 年 9 月 1 日后拆迁的相关证明，在原拆迁地片

区入学(适龄儿童在房屋拆迁前出生并已注册户籍)。如异地还

迁已交房入住的，可在现房产地片区入学。

在学校核验材料时，须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①

户口簿（如法定监护人与适龄儿童不在同一户口本，则须提供

双方户口簿）②出生证明③房屋不动产权证（房产证）或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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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合同（含契税发票）。审查原件，存档复印件。

属于自建房的，需提供土地证明。属于廉租房、公租房或

单位无产权房的，需提供由房产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和近 6 个

月水、电使用凭证及户籍证明。属于拆迁安置且申请回原居住

地对应片区学校就读的，须提供拆迁安置协议、户籍证明以及

相关证明材料。审查原件，存档复印件。

提供的房产证或购房备案合同必须是适龄儿童本人或法定

监护人一方或双方共有的独立房产（本人或法定监护人无房产

的须提供儿童本人和父母的无房产证明和祖辈房产信息），同

时还要提交近 1 个月水电使用凭证。房产性质必须为住宅房且

具有独立产权，非配偶关系的共有房产不能作为片内生入学依

据。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没有交房的新建小区和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后办理房产证件的二手房不能作为片内生入学依据。审查

原件，存档复印件。（无房产证明提交电子版或纸质版）

2.B 类（优抚对象子女）：各类优抚对象子女，包括烈士子

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的警

察子女，市、区两级高层次人才、重点招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子女、东楚英才卡等。

在核验材料时，须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①户口

簿②出生证明③优抚对象相关证明材料等。审查原件，存档复

印件。

相关证明材料如下：1、市级人才引进及企业高管子女、东

楚英才卡持卡人子女。由市人才办、市教育局以文件形式下发。

区级人才引进及重点企业高管子女，由区人才办汇总、审核以

文件方式下发；2、在黄部队随军子女。由军分区、武警支队、

高炮三团、区人武部等以函件形式报送。市消防支队非黄石籍

随队家属，由市消防支队以函件形式报送；3、公安英模和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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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伤残的警察子女，由下陆公安分局以函件形式报送。

3.Ｃ类（片区内有房无户）:适龄儿童少年不具有下陆区户

籍，但其法定监护人在片区内有独立房产，可申请到符合服务

片区条件的相对就近的学校就读，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没有交房

的新建小区和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后已办理房产证件的二手房

不能作为片内生入学依据。

在学校核验材料时，需提供以下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①

户口簿②出生证明③房屋不动产权证（房产证）或购房备案合

同（含契税发票）和近 1 个月水电使用凭证。审查原件，存档

复印件。

4.D 类（片区内有户无房）：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

有下陆区户籍，且法定监护人或祖父母、外祖父母为户主，适

龄儿童少年的法定监护人和适龄儿童在黄石城区无房产，且长

期租住在本片区内，可在户籍地符合服务片区条件的学校申请

就读。

在学校核验材料时，需要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①

户口簿②出生证明③儿童本人和法定监护人有房产部门开具的

黄石城区无房证明。④长期居住证明。审查原件，存档复印件。

5.E 类（外来务工及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不具备黄石市户

籍，适龄儿童少年的法定监护人在黄石城区无房产，法定监护

人持有黄石市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证》或流动人口居住证证

明，在下陆区有合法工作，有合法稳定租赁住所并实际居住，

可申请到符合服务片区条件的相对就近的学校就读。

在学校核验材料时，需要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①

户口簿②出生证明③居住证（父母至少一方持有黄石市公安机

关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居住证或流动人口居住证证明）；④父

母双方在下陆区的租房合同（合同上写清楚开始租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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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房东的房产原件；⑤儿童本人和法定监护人有房产部门开具

的纸质版或电子版黄石城区无房证明（黄石市内无房证明可以

通过线下各区政务中心打印或者通过鄂汇办或者湖北政务服务

网办理，具体办理方式见附件）。⑥父母在下陆区的务工证明，

所列证件之一：①国家规定的劳动用工合同和单位依法为其缴

纳的社保证明（连续缴纳 6 个月），②工商营业执照（开设 6

个月及以上）、纳税证明。审查原件，存档复印件。

6.F 类（进城务工随迁子女）：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

人为大冶市、阳新县户籍，其法定监护人在黄石城区无房产，

法定监护人在下陆区有合法工作，在下陆区有合法稳定租赁住

所并实际居住，可申请到符合服务片区条件的相对就近的学校

就读。

在学校核验材料时，需要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①

户口簿②出生证明③常住证明（父母至少一方持有下陆区街道、

社区开具的常住证明）；④父母双方在下陆区的租房合同（合

同上写清楚开始租房的时间）和房东的房产原件；⑤儿童本人

和法定监护人有房产部门开具的纸质版或电子版黄石城区无房

证明（黄石市内无房证明可以通过线下各区政务中心打印或者

通过鄂汇办或者湖北政务服务网办理，具体办理方式见附件）。

⑥父母在下陆区的务工证明，所列证件之一：①国家规定的劳

动用工合同和单位依法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连续缴纳6个月），

②工商营业执照（开设 6 个月及以上）、纳税证明。审查原件，

存档复印件。

(三)录取顺序

下陆区学生由各招生学校按照 A、B、C、D、E、F 六类顺序

依据分类，依次分批进行预录取（不招收随迁子女学校按 A、B、

C、D 顺序进行录取），学生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由招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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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预录取过程中，当上一批次录取后仍有空余学位，且下

一批次的报名人数少于空余学位时直接预录取，当报名学生人

数多于学校空余学位数时，由区教育局按相对就近原则调剂入

学。学校负责网上和现场初审，区教育局负责复审及录取工作。

（四）网报流程

所有申请下陆区学位的学生都需经过网上注册登录、信息

填报、网上核验、现场审核等四个步骤，完成入学报名信息确

认工作。

第一步：网上注册登录。

家长手机扫描二维码，根据平台提示完

成注册和登录，登录“黄石义教招生”平台

微信小程序。不会使用网络登录的家长可寻

求他人帮助或咨询对应学校。

第二步：网上填报信息。

家长选择“小学报名”或“初中报名”进行报名信息填报，

根据招生平台上的填报说明填报信息，并根据平台提醒拍照上

传相关佐证材料，完成信息填报确认后网上提交报名材料。家

长按照招生平台拍照上传的佐证材料，准备好相关佐证材料的

原件和复印件。

第三步：网上核验材料。

学校对家长填报的学生信息与拍照上传的佐证材料进行比

对核实，核实无误符合条件的学生信息提交到区教育局。有需

要补充、完善材料的通过短信通知家长继续补充、完善佐证材

料。

第四步：现场审核材料。

家长收到短信通知后持新生入学相关佐证材料原件和复印

件到申请就读学校进行原件验证，学校现场打印《黄石市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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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生入学登记表》，家长和审核员签字确认，佐证材料复印

件交给学校留存。由现场材料审核工作小组完成学生报名资料

现场审核工作，形成招生数据库。

说明：家长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因填报虚

假信息或证件造假，将取消申请人申请就读学校的入学资格并

列为下陆区入学诚信黑名单，情形严重的将由相关部门追究法

律责任；对于信息填写不全或资料上传不符合要求的申请将不

予通过；资料提交后无法修改，请确保所填写信息和上传资料

准确无误；资料审核通过后，因房产或户籍发生变更不能再做

修改，请在注册前做好户籍迁移或房产变更手续。

（五）招生工作安排

1、下陆区初中七年级新生

（1）6 月 15 日—6 月 25 日，网上登记填报。下陆区小学

六年级毕业生由其毕业小学指导家长网上注册填报，非下陆区

小学毕业生由其对应初中指导家长网上注册填报。

（2）6 月 15 日—6 月 25 日，网上核验材料。

（3）6 月 26 日—6 月 30 日，学校现场审核原件，留存复

印件。

（4）7 月 1 日—7 月 5 日，入学资格审核（区教育局复审）。

（5）8 月中下旬公布录取情况。

2、下陆区小学一年级新生

（1）7 月 1 日—7 月 15 日，网上登记填报。

（2）7 月 1 日—7 月 15 日，网上核验材料。

（3）7 月 16 日—7 月 22 日，学校现场审核学校现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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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留存复印件。

（4）7 月 23 日—7 月 27 日，入学资格审核（区教育局复

审）。

（5）8 月下旬公布录取情况。

3、插班生

8 月 15 日—25 日，家长携带房产、户口、学籍卡片以及进

城务工等相关资料到下陆区教育局(下陆区政府7105办公室)进

行现场审核、登记，根据学区内学校的学位情况，按顺序统筹

安排到相对就近学校就读。（审核资料会根据新生入学有关规

定的 A—F 类的资料来进行审核，家长需要提供新生入学有关规

定 A—F 类入学规定的相关资料）

六、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下陆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其中，成员单位有：区委宣传部、区综治办、各街办、

区公安局、区住保局、区教育局、区社保局、区市场监管局、

区就业局等。区教育局要发挥牵头组织作用，科学编制招生计

划，制定招生方案，落实招生政策，优化招生流程，应急处置

和宣传舆论引导，统筹组织义务教育学校有序招生。

2、宣传招生政策。要通过多渠道展开宣传，让广大群众了

解招生政策，熟知入学办法，支持招生工作。学校要将本校招

生方案、招生范围、招生计划在学校网站和校园醒目处公示，

并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台，做好政策的宣传、解读工作。要通过

各街道督促各社区在小区公开栏公布招生政策和报名方法，并

据实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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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行随机编班。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编班一律实行

均衡配备师资、均衡随机编班，不得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

4、严肃招生纪律。所有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都要严格

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严禁学校拒收招生区域内符合就

读条件的学生入学，严禁学校跨区域招收择校生，严禁学校以

考试、竞赛、面试、表演等形式进行选拔性招生，严禁学校依

托培训机构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并将考试结果作为招生录取

依据，严禁学校招生过程中接受“关系生”、“条子生”、“人

情生”，严禁学校提前组织开展任何形式的招生宣传、招生报

名、招生预录等工作。区政府将健全完善监督举报制度和责任

追究制度，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对于在招生过程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区教育局将及时

报区政府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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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关于调整下陆区中小学学区的通知

关于调整下陆区中小学学区的通知
区属各中小学：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的招生区域和学籍管理，更好地保

障所有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育，根据《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

发〔2019〕26 号）以及《市教育局关于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按照

划片招生和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对辖区各中小学的学区进一

步明确和部分调整。现将调整后的学区划分情况通知如下：

一、老下陆地区中小学学区范围

1、下陆小学学区范围：康宁社区,团结社区,神牛社区,大

塘社区,胜利社区，陆家铺社区一组、二组、三组，东方路社区

（部分）及江洋社区,老鹳庙社区范围。

2、下陆中学学区范围：康宁社区,团结社区,神牛社区,大

塘社区,胜利社区，陆家铺社区一组、二组、三组，东方路社区

（部分）及江洋社区,老鹳庙社区范围。

二、新下陆地区中小学学区范围

1、铜都小学学区范围：以下陆大道――冶炼路以北长宇社

区、新星社区,友谊社区,孔雀苑社区,管山社区,东昌社区,占爱

宇社区,东方路社区（部分）,张家湾社区（张家湾、谢家湾）,

占本六社区（占本六湾大屋、占本六湾细屋、鲁家湾、占会书、

查家湾）范围。

2、有色小学教育集团（含东校区）学区范围：以下陆大

道――冶炼路以南长宇社区、卫王社区,铜都社区,西花苑社区,

铜花社区,新星社区（部分）,占爱宇社区,陆家铺社区（一、二、

三组除外）以及东方路社区杰雅花园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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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色中学学区范围：长宇社区，新星社区,友谊社区,

孔雀苑社区,管山社区,东昌社区,占爱宇社区,东方路社区（部

分）,张家湾社区（张家湾、谢家湾）,占本六社区（占本六湾

大屋、占本六湾细屋、鲁家湾、占会书、查家湾），卫王社区,

铜都社区,西花苑社区,铜花社区,陆家铺社区（一、二、三组除

外）以及东方路社区杰雅花园小区。

三、团城山地区中小学学区范围

1、团城山小学学区范围：青龙山社区，南湖社区，苏州路

（二中大门延伸至磁湖）以北柯尔山社区，杭州西路社区宏维.

山水名城小区（南门以东）,湖北理工学院（桂林北路中线）以

南碧桂园小区。

2、白马山小学学区范围：青鱼路以东石榴园社区,箭楼下

社区，白马山社区,杭州西路社区宏维.山水明城小区(南门以

西)、汇金花园小区、扬子馥园小区以及广州路社区金广厦小区

范围。

3、广州路小学学区范围：苏州路（二中大门延伸至磁湖）

以南杭州东路社区、柯尔山社区范围。

4、张家湖小学学区范围：皇姑岭社区，马鞍山社区，大泉

路以东肖铺社区，湖北理工学院(桂林北路中线) 以北范围。

5、墨斗山学校小学部学区范围：青鱼路以西袁家畈社区，

陈佰臻社区，广州路社区（不含金广厦小区），蜂烈山社区，

杭州西路社区居然之家小区、百事威小区以及大泉路以西肖铺

社区范围。

6、墨斗山学校初中部学区范围：青鱼路以西袁家畈社区，

陈佰臻社区、广州路社区（不含金广厦小区）、蜂烈山社区，

杭州西路社区居然之家小区、百事威小区以及大泉路以西肖铺

社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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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石市实验中学学区范围 ：青鱼路以东青龙山社区，

南湖社区,杭州西路社区宏维.山水名城小区、汇金花园小区、

扬子馥园小区，杭州东路社区，柯尔山社区，石榴园社区，箭

楼下社区，白马山社区，广州路社区金广厦小区以及皇姑岭社

区，马鞍山社区，大泉路以东肖铺社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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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22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咨询电话

区教育局基教科： 杨 帆 联系电话 0714—6577176

区教育局纪检科： 汪春生 联系电话 0714—6577178

区教育局办公室： 陈清廉 联系电话 0714—6577180

实验中学联系人： 张 超 联系电话 0714—6388111

有色中学联系人： 饶 奕 联系电话 0714-3104536

下陆中学联系人： 刘萍香 联系电话 18971756876

慧德中学联系人： 梁 曼 联系电话 13117016603

墨斗山学校初中部联系人：饶春姣 联系电话 0714-6352572

团城山小学联系人： 田 珊 联系电话 0714-6351195

白马山小学联系人： 牛晓涛 联系电话 0714—3286118；

0714—3286117

广州路小学联系人： 刘晓红 联系电话 13669043375

0714—3056568

张家湖小学联系人： 何玉霞 联系电话 0714-6348959

墨斗山学校小学部联系人：陈绪坤 联系电话 0714—6354379

下陆小学联系人： 邓晓林联系电话 0714-5329907

有色小学教育集团联系人：卫扬康联系电话 15972523577

有色小学教育集团东校区联系人:柏 林 联系电话 13995956226

铜都小学联系人： 陈康宁联系电话:0714-328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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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022 年下陆区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招生计划数

序号 学校 招生计划数 班级数 备注

1 实验中学 800

2 有色中学 650

3 下陆中学 240

4 墨斗山学校初

中部

200

5 慧德初中 48

小计 1938

6 团城山小学 400

7 白马山小学 500

8 广州路小学 300

9 张家湖小学 55

10 墨斗山学校小

学部

300

11 下陆小学 300

12 有色小学教育

集团

500

13 铜都小学 240

14 小计 2595



18

附件 4：不动产（房屋）登记信息查询方式

不动产（房屋）登记信息查询自助终端地点分布一览表

不动产（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取：

一、网上查询：申请人登录湖北政务服务网即可网上查询，

下载打印证明。

二、自助机查询：需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读取身份证、

进行人脸识别验证后查询。如需查询多人，本人扫脸识别后可

通过刷其他人身份证原件进行添加。对无身份证的未成年人要

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进行添加。

采取自助机查询者，可就近到以下地点查询：

1.黄石港区政务中心

地址：黄石港区华新路 17 号；联系电话：0714-3260609。

2.西塞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地址：西塞山区飞云街 6 号一楼 22 号；联系电话：

0714-6487620。

3.西塞山区 24 小时自助政务服务大厅

地址：西塞山区大华巷武商旁；联系电话：0714-6489915。

4.团城山万达警务综合服务站 24 小时政务小屋

地址：下陆区团城山万达门口附近的警务综合服务站 24 小

时政务小屋。

5.下陆区杭州东路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地址：下陆区扬州路 12 号一楼便民服务中心；联系电话：

0714-639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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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发区铁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地址：经济开发区金山大道189号；联系电话：0714-6392623。

网上查询、自助机查询的图文、视频教程，详见黄石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微信公众号。如对查询结果有疑问，请拨打服务

热线 0714-6225081 咨询。

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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